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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了规范城市更新活动，完善城市

功能，提升城市品质，保护传承历史文
化，打造宜居、韧性、智慧、人文、绿色城
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成都
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更新活动

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基本定义）
本条例所称城市更新，是指在本市

建成区范围内开展的对城市空间形态和
功能的持续完善和优化调整活动，包括：

（一）以改善整体居住品质、提升城
市服务水平等为目的实施的存量资源
改造类城市更新；

（二）以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塑
造城市特色风貌等为目的实施的历史
文化保护类城市更新；

（三）以激活城市发展动能、增强城
市安全韧性等为目的实施的拆除新建
类城市更新；

（四）以提升城市整体功能、促进产
业结构升级、塑造城市空间新格局等为
目的，对相对集中成片区域实施的综合
类城市更新；

（五）市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城市
更新活动。

第四条（基本原则）
本市城市更新工作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遵循安全保障、民
生优先，规划引领、统筹推进，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多元参与、共建共享的原则。

第五条（总体要求）
开展城市更新活动，应当符合以下

要求：
（一）优化城市设计，落实城市风貌

管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求，彰显城
市特色；

（二）优先对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设施等进行提升和改造，推进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

（三）落实海绵城市、韧性城市建设
要求，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提高城市安
全水平和防范重大风险能力；

（四）落实绿色发展要求，开展既有
建筑节能绿色改造，提升建筑能效和街
区环境水平，打造绿色生态城市；

（五）统筹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集
约化提升改造，提高城市空间资源利用
效率；

（六）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提升超大
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

（七）落实国家对城市更新中相关
指标控制的要求；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
要求。

第六条（政府职责）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市更新

工作的领导，建立城市更新工作协调推
进机制，统筹全市城市更新工作，研究
决定城市更新相关重大事项。

区（市）县人民政府是本辖区城市
更新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推进本辖区
城市更新工作。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做好
城市更新相关工作。

第七条（主管部门职责）
市住建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城市更

新工作的综合协调、监督指导，研究制
定相关政策、标准和规范。

市住建主管部门所属城市更新专
业机构具体负责指导全市项目策划、项
目融资、项目推进管理等工作，建立城
市更新项目库，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规划
编制、政策制定等工作。

区（市）县城市更新工作主管部门
具体负责本辖区城市更新组织实施和
监督管理工作。

第八条（其他部门职责）
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研

究制定城市更新有关规划、土地、不动
产登记等政策，组织编制城市更新专项
规划，开展城市更新用地审批、规划许
可、不动产登记等相关工作。

金融、发展改革、经信、教育、公安、
民政、财政、生态环境、城市管理、交通运
输、水务、公园城市建设、商务、投促、文
化旅游、卫健、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市场
监管、体育、人防、税务等其他相关部门，
按照职责做好城市更新相关工作。

第九条（咨询机制）
本市建立城市更新专家咨询论证

机制，为城市更新有关活动提供咨询论
证意见。

第十条（智慧管理）
本市依托智慧蓉城建设，推动城市

更新智能化、信息化。市住建主管部门
所属城市更新专业机构建立城市更新
信息系统，完善数据共享机制，提供征
集城市更新需求、畅通社会公众意愿表
达渠道等服务保障功能。

第十一条（公众参与）
本市建立城市更新公众参与机制，

依法保障公众在城市更新活动中的知
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加
强城市更新活动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参
与和支持城市更新活动的良好氛围。

第二章
城市更新规划和计划
第十二条（城市体检）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城市体检评估制度，定期组织开展城市
体检工作。城市体检结果应当作为编
制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和城市更新项目
实施计划的重要依据。

第十三条（专项规划）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

会同相关部门编制全市城市更新专项
规划，明确更新目标、更新原则、重点更
新任务。

区（市）县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依据全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本级城
市更新专项规划，进一步细化更新对象、
更新方式，确定更新项目和更新时序。

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应当与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相衔接，并报经同级人民政
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四条（单元实施规划）
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照职

责划定城市更新单元。
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市和

区（市）县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并结合实
际情况，组织编制城市更新单元实施规
划。城市更新单元实施规划应当加强
城市设计，开展公共服务、交通、市政设
施承载能力研究等工作，明确土地使
用、道路交通、配套设施、风貌形态、产
业发展、文化保护等内容，涉及城市控
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应当同步开展规
划调整论证工作。

第十五条（项目实施计划）
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各级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和
城市体检评估结果，结合本辖区实际情
况，组织编制城市更新项目实施计划，并
按照相关规定纳入城市更新项目库。

城市更新项目实施计划包括城市
更新实施范围、实施主体、现状概况、更
新内容、更新进度安排、意愿征询情况
等内容。

编制城市更新项目实施计划前，应
当对相应更新区域开展现状调研、意愿
征集、必要性及可行性论证等前期工作。

第三章 城市更新实施

第十六条（实施主体）
城市更新项目应当依法确定实施

主体。实施主体负责推动达成更新意
愿、编制更新实施方案以及推进更新项
目的实施，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等，
区（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在充分征询物

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意见的前提下，
依法确定实施主体。

鼓励市场主体依法参与城市更新
活动。

第十七条（实施方案）
城市更新实施方案应当包括城市

更新实施范围、功能定位、产业策划、
实施方式、用地方式、设计方案、建设
运营方案、资金平衡方案等内容。城
市更新实施方案应当与更新单元实施
规划相衔接。

第十八条（实施方案审查）
城市更新实施方案经区（市）县城市

更新工作主管部门审查，报同级人民政
府批准后实施。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
将审查通过的城市更新实施方案，报市
住建、市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改造类项目）
实施改造类城市更新项目的，可以

采取修缮、改建、扩建、局部拆除等一种
或者多种措施实施。

实施老旧小区改造的，应当统筹考
虑群众意愿、消除安全隐患等因素，完
善养老、托育、体育、文化等便民服务设
施，并建立长效治理机制。

第二十条（保护类项目）
实施保护类城市更新项目的，应当

在保留原有历史风貌、典型建构特色的
基础上实施，加强保护传承与活化利
用。涉及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历
史建筑、古树名木的，实施中应当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保护规划的要求，彰
显和延续地方历史文化特色。

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应当符合历
史建筑保护图则要求。鼓励、支持开展
与保护要求相适应的公共服务、文博创
意、休闲旅游以及其他形式的特色经营
活动。

第二十一条（拆除新建类项目）
实施拆除新建类城市更新项目的，

可以采取自有存量土地改造、不动产权
益转让、房屋征收等方式实施。

对于功能不全、存在安全隐患且无
修缮价值的自有建筑，经物业权利人申
请，住建主管部门评估，区（市）县人民
政府认定确需采取拆除重建方式进行

更新的，由物业权利人依法实施。
第二十二条（综合类项目）
实施综合类城市更新项目的，坚持

留改建相结合、片区统筹推进，综合采
取本条例第十九条至二十一条规定的
方式实施。

第二十三条（房屋征收）
在城市更新活动中需要实施房屋征

收的，由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令第
590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第四章 城市更新保障

第二十四条（优化土地供应方式）
城市更新项目中，鼓励采取轨道交

通、公共设施等地上地下空间综合开发
节地模式。需整体规划建设的，可以实
行一次性组合供应，依法分用途、分层
设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二十五条（鼓励既有建筑更新改造）
鼓励在符合规划和相关规定的前

提下，将可利用空地和闲置用房等空间
资源用于增加公共空间、完善市政基础
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

鼓励在城市更新活动中对既有建
筑进行更新改造，由实施主体与物业权
利人平等协商，物业权利人将不动产权
益转让给实施主体，实施主体依法完成
不动产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后，按照新规
划条件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缴纳土地出
让价款，依法实施整体更新改造。

第二十六条（混合利用）
城市更新项目中确不具备条件提

供独立占地公共服务设施的，经相关职
能部门同意后，在满足安全、消防、环
保、卫生等要求的前提下，支持在商业
服务业用地、商业服务业和城镇住宅混
合用地上进行叠建。

第二十七条（优化土地入市）
支持城市更新项目不同用途或者

相同用途的多宗经营性建设用地组合
供应，实行同场公告、同场竞买、同时应
价，一并竞得。

第二十八条（支持统一开发建设）
城市更新项目中尚未供应的零星

国有建设用地，经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组织论证，不具备单独供地条件
的，可以与相邻地块一并出具规划条
件，按划拨或者协议出让方式办理用地
手续，实施整体开发建设。

第二十九条（容积率支持）
城市更新项目在满足安全、城市设

计容量、风貌管控等要求下，积极保护
历史文化资源，新增提供公共服务设施
和公共空间的，可以依据有关规定享受
容积率奖励和容积率指标转移。

第三十条（不低于现状条件实施）
城市更新项目在符合相关政策要

求并满足安全、消防、环保、卫生等要求
的前提下，在改造中对建筑间距、建筑
退距、建筑面宽、建筑密度、日照标准、
绿地率、机动车停车位等无法达到现行

标准和规范的，可以通过技术措施以不
低于现状条件实施。

第三十一条（利用存量非住宅类空
置房屋）

城市更新项目中的存量非住宅类
空置房屋建筑的物业权利人，经相关职
能部门批准后，在不变更土地权证载明
的用途和使用权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
对房屋建筑内部实施节能改造、增配设
施、改变功能，用于从事文化创意、教育
养老、体育健身、旅游休闲等新产业、新
业态、新商业。

第三十二条（资金支持）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相关财政资金的统筹利用，对城市更新
项目予以资金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参
与。城市更新项目依法享受税费优惠
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根据城市更新融
资需求依法开展多样化金融产品和服
务创新。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三条（督促指导）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城市更新工作的督促指导，实施主体
应当按照本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实施城市更新活动。

第三十四条（监督管理）
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严格审查

项目实施方案，加强对城市更新项目实
施过程和后期运营的监督管理，确保项
目按照实施方案进行建设和运营。

第三十五条（投诉举报）
对于违反城市更新有关规定的行

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市和区（市）
县城市更新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
投诉、举报，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及
时处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责任追究）
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城市更

新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本条
例规定的职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转致规定）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

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释义）
本条例中下列用语含义：
（一）物业权利人，是指不动产所有

权人、合法建造或者依法取得不动产但
尚未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单位和个人、承
担城市公共空间和设施建设管理责任
的单位以及其他依法被确定的单位或
者个人。

（二）城市更新单元，是指为统筹更
新对象所在区域的规划要求和空间安
排而划定的详细规划范围，覆盖了具有
一定规模或者集聚度的更新对象，是国
土空间详细规划分层编制的一种单元
类型。

第三十九条（施行日期）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成都市城市更新条例（草案）

为推进我市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现将《成都
市城市更新条例（草案）》全文予以
公布，向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征求
修改意见建议，征求意见截止日期
为 2025 年 2 月 28 日。可以通过以
下途径反馈修改建议。

1.在成都人大网站“服务互动”
的“立法项目及法规（草案）意见征
集”栏目中填写意见，网址 http://

www.cdrd.gov.cn。
2.电子邮件请发送到电子邮箱

srdfgw@163.com，书面来信请寄成
都市高新区蜀绣西路 63 号市人大
常 委 会 法 工 委 收 ，邮 政 编 码 为
610041。

3.传真至028-61881222。
特此公告。

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25年1月14日

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征求
《成都市城市更新条例（草案）》意见建议的公告

随着节日的日渐临近，
多地年夜饭预订呈火爆态
势，不少热门餐厅出现“一
桌难求”的情况。在成都，
年夜饭的预订情况可谓是
空前火热，尤其是不少火锅
店、老字号都迎来了一波波
订单热潮。

“成都海底捞营业门店
24家，目前新年期间开放预
订量接近 90%，包间已经全
部订完。从时间上看，消费
者基本上都是提前一个月就
在预订了。”四川海底捞区域
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近期企业团年等聚餐订单激
增，同比去年上升30%，王府
井门店团餐消费同比去年增
长6倍。

今年年夜饭市场升温格
外早，餐饮市场的预订火热，
特别是老字号餐饮企业特别
受青睐，不少饭店出现了一
桌难求的情况。

“盘飧市、金芙蓉酒楼年
夜饭已预订满，带江草堂订
了234桌、荣乐园包间订了69
桌、陈麻婆总店订了101桌、
龙抄手食府订了112桌……
各店预订都十分火爆，不少
门店甚至‘一桌难求’。”

有些餐饮企业针对年
轻消费者的需求，在年夜饭
个性化、便利度等方面也越
来越用心思。四川省成都
市饮食公司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不仅如此，今年的年夜
饭消费大家更注重“内涵”。
消费者对餐饮的文化属性越
来越看重，而春节申遗成功，
也为蛇年新春增添了特别的
文化味。相对应的，不少商
家随之推出更多融合传统礼
仪文化、展现地方特色的菜
品和服务形式，将年夜饭打
造成美味与内涵兼具的“文
化盛宴”。

老字号餐厅位子不好
订，还有人干脆选择把大厨
请回家上门烧团圆饭。记者
也注意到，如今在线上有很
多上门做饭的服务，有部分
是雇主提供食材，厨师上门
做菜，当然也有消费者只是
列出菜单，计划真正做一次

“甩手掌柜”。市民张先生就
告诉记者，正在跟一家私厨
平台的工作人员了解不同大
厨擅长的菜系。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孟浩

荷花池新春潮购活动
火热开市

日前，“蓉北好巴肆”荷花池新春
潮购活动在成都金牛之心·荷花池广
场火热开市，为市民带来了一场汇聚
潮流美物、彰显蜀韵文化的新春消费
新体验。

记者在现场看到，活动举办地金
荷花、大成市场、金牛之心、宏正广场、
韩国城等灯笼高挂，商家推出了特别
有诚意的折扣和礼品券等。在产品覆
盖上，深度聚焦年轻力市场，既有新潮
的今冬服饰，也有春季新品发布。

荷花池高品质发展促进会主要负
责人介绍，荷花池新春购活动已持续10
余年，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商家们会
集中销售新春好礼，并为社区居民送上
一份暖心的节日“大礼包”。她介绍，今
年的荷花池新春潮购首次实现了荷花
池市场全覆盖，数百个特色展位将让广
大消费者尽兴购物，满载而归。

民俗表演与非遗市集
携手亮相

采莲船摇曳生姿、大头娃娃萌翻

天、舞龙舞狮威风八面……昨日上午，新
都区大丰街道格外热闹，70余人的民俗
巡游队伍带着浓浓的年味儿穿梭在大街
小巷，非遗市集还有从国家级到区级的
18项非遗瑰宝全阵容亮相，汇聚新都深
厚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民俗风情。

从 1 月 12 日至 1 月 22 日，新都将
举行2025年“文化四季风 民俗闹春”
文化惠民走基层系列活动，精彩将在
大丰、石板滩、新繁、桂湖等街道轮番
上演，届时，不仅有精彩的民俗表演，
当地也将带来各具特色的年货商品和
传统小吃。

200万元消费券让市民
“津津乐购”

为了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释放
消费潜力，新津区联动文、商、旅、体等
多领域消费资源，推出“津津乐购”新
春消费季活动，并发放消费券 200 万
元，其中餐饮消费券50万元、商贸文旅
消费券150万元。

其中，“津味贺新岁”联动区餐饮
协会、区鱼火锅协会，组织区内优质餐
饮商家，推出年夜饭预订优惠套餐，用

餐满减、砸金蛋、赠送特色菜品等促销
形式；“精品焕新潮”联动各镇街，发动
车企车商、家电企业，举办展示展销、
现金优惠、赠送保险、免费上门安装等
优惠促销服务；“年货迎新春”动员区
内各大商场和食品企业开展“年货大
促销，新春大采购”活动，并联动小金
县推出纯净小金农特产品专区；“乐游
启新途”以天府农博园、纯阳观、老码
头、五津廊桥、太平老街、花舞人间等6
个点位为核心，联动全区开展纯阳庙
会、非遗民俗、亲子研学、休闲运动、音
乐体验、美食品鉴等新春系列活动。

非遗+特色农产品
家门口买

1 月 11 日—12 日，位于崇州的孔
子广场上人山人海，各类年货琳琅满
目，从传统美食到非遗商品，应有尽
有。崇州市新联会2025新春年货节在
这里热闹举行，来自崇州的近40家企
业纷纷亮出自己的特色产品，吸引众
多市民前来选购。

此次年货节不光设置了非遗展区，
展销崇州枇杷茶、叶儿粑等非遗产品，还
特别设置农产品展销区，来自崇州市各
乡镇的优质农产品在这里集中展示，包
括天健君稳糖米、轻食米线等健康食品，
也有经过精心培育和科学种植生长出来
的首手羊肚菌，以及蜂蜜、蜂蜜水、蜂王
浆、蜂产品制品等种类丰富的产品。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泳 陈
方耀 李娟 粟新林 文/图

崇州市新联会2025新春年货节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逛年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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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看民俗表演一边逛年货
成都各地新春购物活动火热开展

新春的脚步越来越近，又到了逛
街购年货的消费旺季。这几日，我市
各地纷纷推出各种新春购物活动，在
促消费惠民生的同时，也将浓浓的年
味直接“拉满”。

老字号一桌难求

今年的年夜饭
成都人更注重“内涵”

年
夜
饭
订
单
激
增


